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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評鑑實施計畫 

103年 5月 7 日花蓮縣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 102學年度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壹.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6 月 21 日臺國（四）字第 1010116077 號函及教育部

98 年 07 月 14 日修訂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以下簡稱本準則)。 

貳. 目的：花蓮縣政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落實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透過校內自我檢核評鑑與本處複評制度，有效掌握學校編班及能力分組情

形，促使學校落實常態編班教育政策。 

參. 執行時程：每年十月底以前完成視導評鑑。 

肆. 評鑑對象：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伍. 評鑑方式： 

一、各校依規定於每年九月底前辦理自我評鑑。 

二、由本處視實際需要進行全面或部分學校抽訪評鑑。 

三、由本處組成評鑑小組進行資料查閱與訪談，並由本縣國民中小學常態編

班推動委員會派員督導之。 

陸. 評鑑內容：常態編班執行情形、分組學習執行情形等(詳如附件評鑑表與調

查表)。 

柒. 評鑑結果處理： 

公立國中小實施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情形應列為校務評鑑或校長辦學績

效評鑑、校長成績考核及校長遴選之重要參據，學校違反本準則規定者，校

長及學校相關人員應依法令規定議處。私立國中小違反本準則規定者，本府

應依私立學校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捌. 經費：所需經費由本處年度預算支應。 

玖. 預期效益： 

一、落實教育部常態編班政策，達成教育機會均等教育目標。 

二、達成各校分組學習均能適應個別差異，達成因材施教理想。 

三、建立家長、師長常態編班正確觀念，促進學校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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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鄉(鎮、市)      國民小學    學年度實施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執行成效 

評鑑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校基本資料： 

本學年度編班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事先預告編班日期：□是；□否            通知家長參觀編班作業：□是；□否 

各年級狀況 

年級 學生數 班級數 是否實施班級內之分組學習？ 

一年級   □是(所有班級)  □是(部分班級)  □否 

二年級   □是(所有班級)  □是(部分班級)  □否 

三年級   □是(所有班級)  □是(部分班級)  □否 

四年級   □是(所有班級)  □是(部分班級)  □否 

五年級   □是(所有班級)  □是(部分班級)  □否 

六年級   □是(所有班級)  □是(部分班級)  □否 

總計    

常態編班實施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常態編班方式 

□公開抽籤 
□電腦亂數 
□Ｓ型編班：依據                     測驗成績 
※補報到新生：□參照班級人數採公開抽籤方式分配就讀班級 

□其他：                     

二、執行結果評鑑 

評鑑項目 學校自評 評鑑委員複評 

1.依據本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補充規
定，訂定本校落實學生常態編班實施計畫。 

□是 
□否 

□是 
□否 

2.成立本校新生入學編班委員會並公佈編班方式。 □是 
□否 

□是 
□否 

3.於校務會議、學生家長會、親師活動及其他適當時機加強落實常
態編班宣導，並將編班相關規定印製單張或摺頁，分發新生家長。 

□是 
□否 

□是 
□否 

4.學校新生編班作業事先公告並通知全體新生家長參觀編班作業。 □是 
□否 

□是 
□否 

5.學校於各班學生編班作業完成後，於校內至少公告 15日，並自公
告 7日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導師（級任教師）。 

□是 
□否 

□是 
□否 

6.學校編配導師抽籤作業時，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無教師會者，
由年級代表）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席。 

□是 
□否 

□是 
□否 

7.學校於導師編配完成後，立即於校內公告至少 15日。 □是 
□否 

□是 
□否 

8.學校將常態編班及導師編配過程之測驗成績、電腦亂數表、導師
抽籤及編班結果等相關資料，妥為保存至少 3年，以備考查。 

□是 
□否 

□是 
□否 

9.學校已訂定教師迴避任教其子女之相關規定。 □是 
□否 

□是 
□否 

10.本年度是否接到違反

常態編班之檢舉？ 
□是；檢舉單位或人員名稱： 
□否。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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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    國民中學   學年度實施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執行成效評鑑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校基本資料： 

本學年度編班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事先預告編班日期：□是；□否         通知家長參觀編班作業：□是；□否 

各年級狀況 

年級 學生數 班級數 是否實施班級內之分組學習？ 是否實施年級內之分組學習？ 

七年級   □是   □否 □是   □否 

八年級   □是   □否 □是   □否 

九年級   □是   □否 □是   □否 

總計   ※請另行填寫「分組學習狀況調查表」 

常態編班實施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常態編班方式 

□公開抽籤 

□電腦亂數 

□Ｓ型編班：依據                     測驗成績 

※補報到新生：□參照班級人數採公開抽籤方式分配就讀班級 

□其他： 

二、執行結果評鑑 

評鑑項目 學校自評 評鑑委員複評 

1.依據本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補充規

定，訂定本校落實學生常態編班實施計畫。 

□是 
□否 

□是 
□否 

2.成立本校新生入學編班委員會並公佈編班方式。 □是 
□否 

□是 
□否 

3.於校務會議、學生家長會、親師活動及其他適當時機加強落實常

態編班宣導，並將編班相關規定印製單張或摺頁，分發新生家長。 

□是 
□否 

□是 
□否 

4.學校新生編班作業事先公告並通知全體新生家長參觀編班作業。 □是 
□否 

□是 
□否 

5.學校於各班學生編班作業完成後，於校內至少公告 15日，並自公

告 7日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導師（級任教師）。 

□是 
□否 

□是 
□否 

6.學校編配導師抽籤作業時，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無教師會者，

由年級代表）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席。 

□是 
□否 

□是 
□否 

7.學校於導師編配完成後，立即於校內公告至少 15日。 □是 
□否 

□是 
□否 

8.學校將常態編班及導師編配過程之測驗成績、電腦亂數表、導師

抽籤及編班結果等相關資料，妥為保存至少 3年，以備考查。 

□是 
□否 

□是 
□否 

9.學校已訂定教師迴避任教其子女之相關規定。 □是 
□否 

□是 
□否 

10.本年度是否接到違反

常態編班之檢舉？ 
□是；檢舉單位或人員名稱： 
□否。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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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學年度國民中學實施分組學習狀況調查表 

校名：花蓮縣立        國中 

一、是否有實施「班級內」之分組學習？  
□ 是 
□ 否 

若填否，本欄不必填寫 
七年級有（     ）班實施班級內之分組學習 

八年級有（     ）班實施班級內之分組學習 

九年級有（     ）班實施班級內之分組學習 

二、是否有實施「年級內」之分組學習？ 
□ 是 
□ 否 

若填否，本欄不必填寫 
有實施年級內之分組學習的年段為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三、是否有邀請學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

行政人員共同訂定分組學習計畫並報教

育處備查。 

□ 是 
□ 否 

第二題填否者，本題以下不必填或填

否。 

四、八年級是否有就英語、數學領域，分別

實施分組學習 ？   
□ 是 
□ 否 

若填否，本欄不必填寫 
分組學習領域有 
□英語    □數學 

五、九年級是否有就英語、數學、自然與生

活領域，分別實施分組學習？ 
□ 是 
□ 否 

若填否，本欄不必填寫 
分組學習領域有 
□英語    □數學    □自然 

六、九年級若有實施分組學習，其中數學、

自然與生活領域，是否合併為同一組？ 
□ 是 
□ 否 

 

 

填表人：             主任：               校長： 

 

 
備註：本調查表係依據教育部 101 年 6 月 21 日臺國（四）字第 1010116077 號函及 

教育部頒「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第 8 條辦理，並 
列入各校常態編班評鑑項目。 

 

 


